
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審核增加多元化計程車營運車輛牌照數作

業原則附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查有駕駛人或車輛有 3個月內營運趟次未達
3趟或未依營業計畫書營運 

↓ 
業者未依限改善 

↓ 
交通局得依公路法規定令業者限期改善，且
不核准其當次增加申請，並於限改日屆滿起

3個月內不得申請 

同意辦理 
※每次核准上限

為 90輛 

是 

多元化計程車業者業者，於原核准多元化計程車營運車輛牌照數
額滿時得向交通局申請增加多元化計程車營運車輛牌照數 
※備註：需俟原核准車輛數之剩餘車輛數為零時，得檢具營業計

畫書向交通局提出申請 

首次申請增加營運
車輛牌照數案件 

業者申請前 1個月績
效達本市多元化計程
車平均營業績效(每
車月平均趟次，或每
趟平均金額)標準 

否 

是 

否 

是 

 

不同意辦理 

否 

業者申請前 1個月績
效達本市多元化計程
車平均營業績效(每
車月平均趟次，或每
趟平均金額)標準 

同意辦理 
※每次核准上限

為 90輛 
以其申請數 

(逾90輛以90輛計) 
三分之一辦理 


